展位费第三方代付说明

按照“三流一致”的原则，合同、汇款和发票要一致，但在展览工作中，的确有部分情况比较特殊。对于以下六种情况，确有必要的，可以代付：
（1） 个人汇款的；
（2） 经批准同意的以团组形式申报后分别付款的；
（3） 属于母子公司、总分公司的；
（4） 实控人是一个人的个体户的；
（5） 申报展位后，参展企业银行、工商或税务出了问题没法支付或抵扣成本的；
（6） 其他确实需要第三方代付。





展位费代付协议
甲方：（参展企业）
乙方：（付款企业）
丙方：北京汇邦汉威展览展示有限公司

甲方为2026国际农机展参展企业，协议号：    
展位号：            ，应交展位费        元。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以上展位费由乙方代为支付给丙方。
二、款项到账后，丙方确认甲丙之间《参展协议》约定的付款义务已完成。
三、甲丙之间《参展协议》约定的其他权利义务关系不变，甲乙双方的任何纠纷与丙方无关，乙方除索要代付展位费的发票外，不得向丙方主张其他任何权益。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丙方按工作流程为乙方开具发票（开票信息见附件）。
五、本协议上传至丙方农机展会管理系统。


甲方：             乙方：            丙方：（可免章）            

年  月  日



附件：
乙方开票信息(不能手写！）

开票信息：专票 / 普票
电子发票收件邮箱：
手机号：
开户名称：
统一信用代码：
（专票填写还须填写以下信息）
地址：
电话：
开户行：
账号：

